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复 评 申 请 表
项   目   名   称
技 术 依 托 单 位
填   报   日   期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编制

	项目名称
	
	原编号
	

	技术依托单位
	
	法人
	

	单位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三年推广成效（推广应用厂家数、总投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推广潜力（与当前同类技术进行技术、经济、管理、环境等方面比较）：

	综合指标评价（与本技术申报时相比，各项指标有何提高）：


注：如纸面不够，可附必要的说明材料。
	申报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推荐部门审查意见（技术依托单位执行合同、施后服务及推广实施情况）：
公  章：
年    月    日


项 目 简 介 提 纲
技术依托单位
推荐部门
适用范围
主要技术内容
    一、基本原理
    二、技术关键
典型规模
主要技术指标及条件
     一、技术指标
     二、条件要求
主要设备及运行管理
一、主要设备
二、运行管理
投资效益分析（使用者）
    一、投资情况
总投资
    其中，设备投资
主体设备寿命
运行费用
二、经济效益分析
三、环境效益分析
技术成果鉴定与鉴定意见
   一、组织鉴定单位
   二、鉴定时间
   三、鉴定意见
推广情况及用户意见
    一、推广情况
    二、用户意见
获奖情况
技术服务与联系方式
    一、技术服务方式
    二、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E-mail & URL：
主要用户名录
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评审推广协议

甲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乙方：（申报单位即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国务院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关通知精神，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将全面负责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评审推广工作。为搞好评审推广工作，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以下简称甲方）与技术依托单位（以下简称乙方）签订本协议，双方的责任、权力、义务如下：

一、甲方根据乙方申报的材料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审，对评审的A类和有争议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考察费用由乙方负担；

二、甲方对入选项目发文公布并向乙方颁发技术依托单位证书；

三、甲方对入选项目在《中国环保产业》、《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网站》等报刊杂志及网络进行宣传，编制出版《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汇编》；

四、甲方根据乙方要求，对入选项目组织现场推广会、新闻发布会及各种形式进行推广；

五、甲方对乙方有关未入选项目的咨询，有义务进行耐心、实事求是的解答；

六、甲方将建议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三同时”、污染源及重点流域限期治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生态保护等环境管理中，鼓励优先选用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七、甲方每年从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中选择项目，建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推荐这些项目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广计划。
八、甲方及各级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积极培育环境保护技术市场，建立技术推广支持服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在技术中介、咨询、代理和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九、甲方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乙方的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出口；
十、乙方应对入选项目的技术可靠性负责，并负责技术推广中的指导和质量保证；
十一、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证书有效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后，乙方可申请复评；通过复评的，重新颁发技术依托单位证书；
十二、、乙方在推广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的过程中应接受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十三、乙方向技术使用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双方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签订合同；
十四、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在应用实施过程中出现所有权争议的，甲方可暂时中止乙方使用技术依托单位证书。待争议由有关部门解决后，甲方根据情况，或恢复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资格、恢复乙方使用技术依托单位证书，或者撤销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资格、撤销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证书。
十五、乙方因申报技术不实或隐瞒有关情况，在推广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甲方可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乙方通报批评，或者撤消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资格、撤消乙方技术依托单位证书的处罚。
十六、乙方申报时，向甲方交纳评审费每个项目500元，用于评审所需的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印刷费等；

十七、乙方项目入选后，乙方交纳甲方每个项目3000元，用于宣传费、出版汇编费、证书印制费、通讯费、劳务费等。

甲方帐户：
收款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帐号：0200001409014407275

十八、本协议有效期三年，以《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依托单位证书》的有效期为准。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推荐部门备存一份，其法律地位相等。

甲方：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乙方：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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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